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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42007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

承辦人：簡芳達

電話：04-22289111#54112

電子信箱：fanda@taichung.gov.tw

受文者：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31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高字第106004532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五(1060045323_Attach01.docx、1060045323_Attach02.docx、106004532

3_Attach03.docx、1060045323_Attach04.docx、1060045323_Attach05.docx、1

060045323_Attach06.docx、1060045323_Attach07.docx)

主旨：有關「臺中市政府青年事務審議會」第2屆青年代表報名

事宜，請惠予協助宣傳及轉知所屬踴躍報名參加，請查照

。

說明：

一、依據臺中市政府青年事務審議會青年代表遴選作業規定辦

理。

二、為鼓勵本市青年學子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強化本府青年事

務整合，本府自105年度起設立青年事務審議會，目前刻

正籌組第2屆青年事務審議會(任期為106年8月1日至107年7

月31日)。

三、旨案報名資訊，說明如下：

(一)青年代表遴選資格：居住臺中市或在臺中市就讀之15至

35歲(70年5月13日至91年6月19日出生)青年。

(二)報名時間：106年5月12日起至106年6月19日止。

(三)公告結果：106年7月21日前。

(四)報名方式：報名分為自我推薦、學校推薦及民意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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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票選)三種方式，每種方式各遴選出21人(民意票選

候選人得票數需達總得票數之2%以上)，產生方式有席次

不足時，其席次得由其他產生方式遞補之。

１、自我推薦：

候選人填寫自我推薦表，並檢附至少二份推薦函，於截

止期限前郵寄或親送至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高中職教育科

簡芳達先生(42007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4樓)辦理候

選人登記(以郵戳為憑)，另請候選人將報名資料以電子

郵件寄至fanda.lsjh@gmail.com。

２、學校推薦(全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候選人填寫學校推薦表，於截止期限前郵寄或親送至臺

中市政府教育局高中職教育科簡芳達先生(42007臺中市

豐原區陽明街36號4樓)辦理候選人登記(以郵戳為憑)，

另請候選人將報名資料以電子郵件寄至fanda.lsjh@gma

il.com。

３、民意票選(網路票選)：

(１)候選人填寫民意票選報名表，於截止期限前郵寄或

親送至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高中職教育科簡芳達先生

(42007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4樓)辦理候選人登

記(以郵戳為憑)，另請候選人將報名資料以電子郵

件寄至fanda.lsjh@gmail.com。

(２)候選人於網路平臺(FB：http://www.facebook.com

/tcycw/?ref=aymt_homepage_panel)進行公共議題

討論，供投票人參考。辦理網路投票，得票多者前

21名當選(候選人得票數需達總得票數之2%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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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網路票選時間：106年6月26日(星期一)上午8時至6

月30日(星期五)中午12時。

(４)投票人需為91年6月22日以前出生且設籍臺中市者

，每人可投1票。

四、本府青年事務審議會青年代表遴選作業網站為 http://Bl

og.tcyc.tw，有關遴選作業相關事宜，歡迎上網查詢，有

任何疑問請洽04-22289111分機54112簡芳達先生。

五、檢送旨案報名說明、辦理活動期程、各類報名表、議題討

論較感興趣之領域調查表及臺中市政府青年事務審議會青

年代表遴選作業規定各1份。

正本：台中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手工藝品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汽車貨運商業

同業公會、臺中市家畜肉類商業同業公會、臺中市船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台中

市汽車貨櫃貨運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消防工程器材商業同業公會、臺中市液化

氣體燃料商業同業公會、臺中市計程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建築師公會、

台中市推銷員職業工會、台中市總工會、台中市美容業職業工會、臺中市企劃服

務人員職業工會、台中市會計師公會、台中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小吃業

職業工會、台中市工商服務職業工會、台中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

水電裝置業職業工會、台中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臨床心理師公會、台

中市電器裝修職業工會、台中律師公會、社團法人臺中市土木技師公會、台中市

鞋類服務職業工會、台中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社團法人台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台中市就業服務商業同、台中市商業會、台中市資源回收商業同業公會、台中

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廢棄物清除處理商業同

業公會、台中市高壓氣體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青果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中藥

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西藥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木材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皮

革製品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布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蔬菜商業同業公會、台中

市印刷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女子美容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男子理燙髮商業同

業公會、台中市縫紉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五金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米穀商業

同業公會、台中市茶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烹飪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旅館商業

同業公會、台中市百貨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自行車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煤炭

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金銀珠寶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鐘錶眼鏡商業同業公會、

台中市計程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助聽器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酒類商業

同業公會、台中市飼料及動物用藥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影印商業同業公會、台

中市寵物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自動販賣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廢機動車輛回收

處理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防火門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冰果飲品商業同業公會

、台中市石油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營建剩

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機器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不動產代銷

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病媒防治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服

務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景觀工程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工程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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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廣播電視節目製作商業同業公會、台中

市混凝土壓送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保全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加油站商業同業

公會、台中市小客車租賃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台中市葬儀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皮革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

公會、台中市佛具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廚具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鞋類商業同

業公會、台中市玩具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體育用品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禮儀

用品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種苗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園藝花卉商業同業公會、

台中市度量衡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測繪業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帆布商業同業

公會、台中市塑膠製品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樂器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植物保

護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液化氣體燃料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裝潢材料商業同業

公會、台中市化工原料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橡膠製品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塗

料油漆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藥品調製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糖商業同業公會、

台中市當舖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製麵商業同業

公會、台中市寢具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玻璃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銀行商業同

業公會、台中市汽車材料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針車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日用

器皿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電影戲劇商業同業公會

、台中市洗衣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電器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家具商業同業公

會、台中市攝影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魚類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日用雜貨商業

同業公會、台中市醬類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家畜肉類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遊

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刻印商業同業公會、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社

團法人臺中市醫師公會、臺中市師公會、臺灣省建築師公會、中華民國全國建

築師公會、臺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社團法人台中市記帳士公會

副本：本局高中職教育科 2017-05-31
14: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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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青年事務審議會青年代表遴選作業規定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日府授教中字第 1040267698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6 年 5月 1日府授教高字第 1060088540 號函修正 

一、本作業規定依臺中市政府青年事務審議會設置要點第三點第二項規定

訂定之。 

二、青年代表遴選資格，以十五歲至三十五歲，居住臺中市或於臺中市就

學之青年為對象。 

三、青年代表以下列方式選出： 

（一）三分之一席次採自我推薦，其遴選方式如下： 

       1.候選人應填寫自我推薦表(格式如附件一)，並檢附至少二份

推薦函，於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公告之登記截止期限

前辦理候選人登記。 

       2.登記截止後，本府應就符合資格之登記候選人依下列標準辦

理評選並依分數排序： 

         (1)自傳與理念占百分之三十。 

         (2)社會服務或社團參與經驗占百分之三十。 

         (3)個人重要資歷占百分之二十。 

         (4)推薦函占百分之二十。 

（二）三分之一席次以民意票選產生，其方式如下： 

       1.由本府於網路平台設定公共議題討論區，討論議題得由本府

提供民眾關注的公共議題或由候選人自創議題。網路公共議

題開放討論時間得視每年度辦理情形調整之，惟以不超過三

個月為原則。 

       2.公共議題討論結束後，辦理網路投票，並以得票較多之前二

十一名者且得票數達總投票數百分之二為當選；得票相同者，

以抽籤定之。 

（三）三分之一席次自大專院校、高級中等學校推派之學生代表中選

出，其方式如下： 

       1.由本府函請各大專院校、高級中等學校推派學生代表參與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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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2.學生代表應填寫學校推薦表(格式如附件二)，由學校推薦

之。 

       3.各大專院校、高級中等學校推派之學生代表，本府得依下列

標準辦理評選： 

         (1)自傳與理念占百分之四十。 

         (2)社會服務或社團參與經驗占百分之三十。 

         (3)個人重要資歷占百分之三十。 

四、前點第一款及第三款青年代表之評選，由本府遴聘評選委員三人至九

人組成評選小組辦理之。 

五、青年代表當選名單，經陳市長核定後，統一公告於本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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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推       薦      表 

姓    名  
性別 □男   □女 

〈照  片〉 

身分證字號 
 

生日 年  月  日 

畢業/肄業 □畢業  □肄業 年齡 
 

學  歷 

或 

目前就讀學

校 

□國中：         〈學校名稱〉            

□高級中等學校：   〈學校名稱/年級〉           

□大專院校：     〈學校名稱/系所〉        

□其他：                             

聯絡電話 
住家：(  )            

行動：                 

電子郵件

信    箱 
                       

居住地址  

自傳與理念

(30%) 

 

社會服務或

社團參與經

驗(30%) 

 

個人重要資

歷(20%) 

 

推薦函至少

2 封(20%) 

□未檢附。 

□已檢附推薦函      封，推薦人資料如下：    

推薦人姓名 推薦人服務單位/職稱 推薦人聯絡電話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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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附證明 

文件 

□1.身分證影本 

□2.居住於臺中市證明 或 於臺中市學校就讀之在學證明 

本申請表有增、刪、修文字處請申請人簽名或蓋章。以上填寫欄所填寫資

料、抄錄本或影本於申請日(未填申請日以郵戳日為準)時均屬事實且有效，如

有不實或無效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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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推       薦      表 

姓    名  
性別 □男   □女 

〈照  片〉 

身分證字號 
 

生日 年  月  日 

推薦學校  年齡 
 

就讀系所/

年級 

□高級中等學校：       〈年級〉          

□大專院校：         〈系所〉           

聯絡電話 
住家：(  )            

行動：                 

電子郵件

信    箱 
                       

居住地址  

自傳與理念

(40%) 

 

社會服務或

社團參與經

驗(30%) 

 

個人重要資

歷(30%) 

 

需附證明 

文件 

□1.身分證影本 

□2.居住於臺中市證明 或 於臺中市學校就讀之在學證明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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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申請表有增、刪、修文字處請申請人簽名或蓋章。以上填寫欄所填寫資

料、抄錄本或影本於申請日(未填申請日以郵戳日為準)時均屬事實且有效，如

有不實或無效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被推薦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  

 

 

 

 

 

 

 

 

 
 
 
 

 



臺中市政府青年事務審議會第2屆 

青年代表遴選報名說明 
一、報名資格：居住在臺中市或在臺中市就讀的15~35歲  

(70年5月13日-91年6月19日出生)青年。 

二、報名時間：106年5月12日起至106年6月19日止。 

三、公告結果：106年7月21日前。 

四、報名方式：報名分為自我推薦、學校推薦及民意票選(網
路票選)三種方式，每種方式各遴選出 21 人(民意
票選候選人得票數需達總得票數之 2%以上)，產
生方式有席次不足時，其席次得由其他產生方式
遞補之。 

(一)自我推薦：採書面報名方式 

候選人填寫自我推薦表，並檢附至少二份推薦函，

於截止期限前郵寄或親送至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高中

職教育科簡芳達候用校長(42007臺中市豐原區陽明

街36號)辦理候選人登記(以郵戳為憑)，另請候選人

將報名資料以電子郵件寄至

fanda.lsjh@gmail.com。 

(二)學校推薦：採書面報名方式 

候選人填寫學校推薦表，於截止期限前郵寄或親送

至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高中職教育科簡芳達候用校長



(42007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辦理候選人登記

(以郵戳為憑)，另請候選人將報名資料以電子郵件寄

至fanda.lsjh@gmail.com。 

(三)民意票選(網路票選)：採書面報名方式 

1.候選人填寫民意票選報名表，於截止期限前郵寄或

親送至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高中職教育科簡芳達候

用校長(42007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辦理候

選人登記(以郵戳為憑)，另請候選人將報名資料以

電子郵件寄至fanda.lsjh@gmail.com。 

2.候選人於網路平台(FB：

http://www.facebook.com/tcycw/?ref=aymt_hom

epage_panel)進行公共議題討論，供投票人參考。

辦理網路投票，得票多者前21名當選(候選人得票

數需達總得票數之2%以上)。 

3.網路票選時間：106年6月26日(星期一)上午8時至

6月30日(星期五)中午12時。 

4.投票人需為91年6月22日以前出生且設籍本市者，

每人可投1票。 

五、詳細說明及報名表請參閱活動網站 http://blog.tcyc.tw 



臺中市政府青年事務審議會第2屆                 

辦理活動期程說明 

一、報名期間：106年5月12日-6月19日。 

二、「民意票選(網路投票)」投票期間：106年6月26日(星期

一)上午8時至106年6月30日(星期五)中午12時。(投票

人需為91年6月22日以前出生且設籍本市者，每人可投

1票。) 

三、預計106年7月21日前公告第2屆青年代表名單(含備

取)。 

四、第2屆青年代表任期自106年8月1日-107年7月31日。 

五、第2屆青年代表起聘活動、培力及幹部推舉(預定)：106

年8月1日-8月2日。 

六、第1次會議(預定)：106年8月21日-8月25日。 

七、青年代表培力活動：106年11月。 

八、第2次會議(預定)：107年2月5日-2月9日。 

九、青年代表培力活動：107年4月。 

十、第2屆青年代表於106年8月1日至107年7月31日間可提

出詢問事項，有關「書面詢問答詢表」可至https:// 

blog.tcyc.tw下載。 

備註：一、請候選人預留時間出席各項活動。 

      二、活動地點：以原臺中縣議會(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70號)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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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推       薦      表 

姓    名  
性別 □男   □女 

〈照  片〉 

身分證字號 
 

生日 年  月  日 

畢業/肄業 □畢業  □肄業 年齡 
 

學  歷 

或 

目前就讀學

校 

□國中：         〈學校名稱〉            

□高級中等學校：   〈學校名稱/年級〉           

□大專院校：     〈學校名稱/系所〉        

□其他：                             

聯絡電話 
住家：(  )            

行動：                 

電子郵件

信    箱 
                       

居住地址  

自傳與理念

(30%) 

 

社會服務或

社團參與經

驗(30%) 

 

個人重要資

歷(20%) 

 

推薦函至少

2 封(20%) 

□未檢附。 

□已檢附推薦函      封，推薦人資料如下：    

推薦人姓名 推薦人服務單位/職稱 推薦人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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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附證明 

文件 

□1.身分證影本 

□2.居住於臺中市證明 或 於臺中市學校就讀之在學證明 

本申請表有增、刪、修文字處請申請人簽名或蓋章。以上填寫欄所填寫資

料、抄錄本或影本於申請日(未填申請日以郵戳日為準)時均屬事實且有效，如

有不實或無效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  

 

教育局 

檢核申請人資格及證明文件 

□年齡符合 15~35 歲(70 年 5 月 13 日-91 年 6 月 19 日

出生) 

□身分證影本 

□居住於臺中市或於臺中市學校就讀 

承辦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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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意 票 選 報 名 表 

姓    名  
性別 □男   □女 

〈照  片〉 

身分證字號 
 

生日 年  月  日 

畢業/肄業 □畢業  □肄業 年齡 
 

學  歷 

或 

目前就讀學

校 

□國中：         〈學校名稱〉            

□高級中等學校：   〈學校名稱/年級〉           

□大專院校：     〈學校名稱/系所〉        

□其他：                             

聯絡電話 
住家：(  )            

行動：                 

電子郵件

信    箱 
                       

居住地址  

自傳與理念 

 

社會服務或

社團參與經

驗 

 

個人重要資

歷 

 

臺中市   

公共議題 

(例如：對臺

中市未來之

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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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附證明 

文件 

□1.身分證影本 

□2.居住於臺中市證明 或 於臺中市學校就讀之在學證明 

本申請表有增、刪、修文字處請申請人簽名或蓋章。以上填寫欄所填寫資

料、抄錄本或影本於申請日(未填申請日以郵戳日為準)時均屬事實且有效，如

有不實或無效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  

 

教育局 

檢核申請人資格及證明文件 

□年齡符合 15~35 歲(70 年 5 月 13 日-91 年 6 月 19 日

出生) 

□身分證影本 

□居住於臺中市或於臺中市學校就讀 

承辦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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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推       薦      表 

姓    名  
性別 □男   □女 

〈照  片〉 

身分證字號 
 

生日 年  月  日 

推薦學校  年齡 
 

就讀系所/

年級 

□高級中等學校：       〈年級〉          

□大專院校：         〈系所〉           

聯絡電話 
住家：(  )            

行動：                 

電子郵件

信    箱 
                       

居住地址  

自傳與理念

(40%) 

 

社會服務或

社團參與經

驗(30%) 

 

個人重要資

歷(30%) 

 

需附證明 

文件 

□1.身分證影本 

□2.居住於臺中市證明 或 於臺中市學校就讀之在學證明 



2 
 

本申請表有增、刪、修文字處請申請人簽名或蓋章。以上填寫欄所填寫資

料、抄錄本或影本於申請日(未填申請日以郵戳日為準)時均屬事實且有效，如

有不實或無效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被推薦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學校核章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教育局 

檢核申請人資格及證明文件 

□年齡符合 15~35 歲(70 年 5 月 13 日-91 年 6 月 19 日

出生) 

□身分證影本 

□居住於臺中市或於臺中市學校就讀 

承辦人簽章 

 

 
 
 
 

 



第 2屆臺中市政府青年事務審議會 

議題討論較感興趣之領域 

註：請將此表置於推薦(報名)表後，並裝訂成冊。 

             報名人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領域名稱 各相關局處 

請依較感興趣之高低填寫 

(請依您興趣由高至低填

寫 1、2、3、4、5、6) 

民政領域 

秘書處、民政局、社會局、 

勞工局、政風處、人事處、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客家

事務委員會、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法制局暨其所

屬單位有關事項。 

 

財政經濟領域 

財政局、地方稅務局、經

濟發展局、農業局、主計

處暨其所屬單位有關事

項。 

 

教育文化領域 

教育局、文化局、新聞局、

運動局等暨其所屬單位有

關事項。 
 

交通地政領域 

交通局、觀光旅遊局、地

政局等暨所屬單位有關事

項。 
 

警消環衛領域 

警察局、消防局、衛生局、 

環境保護局等暨其所屬單

位有關事項。 
 

都發建設水利

委  員  會 

都市發展局、建設局、水

利局等暨所屬單位有關事

項。 
 


